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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已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精神疾病之一。抑
郁症对于购买保险产品以及理赔是否有影响？日前，
水滴公司总精算师滕辉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答：会。不仅仅对抑郁症，对焦虑、情感障碍类
的疾病都会严格审核。这类疾病主要涉及身故风险、
失能风险及医疗风险，在投保环节通常会严格核保。
互联网保险可能在进行健康告知时就提示“精神类疾
病不能投保”，有智能核保或人工核保的产品，会根
据具体情况评估。
　　就抑郁症而言，核保主要从发病时长、严重程
度、出现的特定症状、治疗反映等因素来评估承保风
险，按发生频次、治疗手段、职业影响、工作记录等
方面的表现把抑郁症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不同险
种的承保标准有所不同。
　　寿险：对于轻度抑郁，可以以标准体承保或者低
加费承保；对于中度抑郁，需要高加费承保；对于重
度抑郁，通常延期到病情缓解或不予承保。
　　意外险：对于轻度抑郁，可以加费承保；对于中
度、重度抑郁，通常不予承保。
　　重疾险：对于轻度抑郁、中度抑郁，可以以标准
体承保，部分产品需要加费承保；对于重度抑郁，通
常延期到病情缓解。
　　医疗险：对于轻度抑郁，可以以标准体承保，少
部分会延期承保；对于中度、重度抑郁，通常不予
承保。
　　失能或收入保障险：对于轻度抑郁，需要列入除
外责任后承保；对于中度、重度抑郁，延期或不予
承保。
　　两种特殊情况：一种是不论严重程度，对于已有
自杀意念或自杀行为的抑郁症患者不予承保；另一种
是产后抑郁症需要评估持续时间，产后4个月之内有
抑郁症状的，需延期至产后6个月，观察恢复状态再
评估。

　　由抑郁症导致保险事故发生，是否理赔要根据所
投保的险种、保障内容来具体判断。在此必须强调一
个概念，抑郁症是一种疾病。
　　寿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4条规定：
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
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
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
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保险人依照前款规
定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由抑郁症引起的轻生是否属于保险合同中的“自
杀”，目前不能一概而论。在既往法院判决的案例
中，有判保险公司赔的，也有判不赔的。但是，二年
后的自杀，不论是不是抑郁症，保险公司都要理赔。
　　意外险：意外身故是指被保险人遭受“外来的、
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的伤害，而抑郁症是
疾病，所以不予赔付。
　　重疾险：需要看保险合同是否附带身故保障责
任，如果不附带身故责任，是不予赔付的。因为保险
合同在责任免除条款中会约定，因精神或行为能力障
碍造成的保险事故责任不予赔付。如果附带身故责
任，即按照寿险的理赔逻辑处理。
　　医疗险：绝大多数医疗险不能报销因抑郁症而发
生的医疗费，原因同样是因为保险合同在责任免除条
款中约定不赔。
　　失能或收入保障险：通常在投保时就会约定除
外，同时免责条款也会约定不予赔付。 本报综合

抑郁症患者

可以买保险吗

  为推动适用个人所得税优
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惠及更多人民群众，促
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有效降低医疗费用负担，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关于适用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包括扩大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
健康保险产品范围等五项内容。新政策将于8月1日起实施。
  《关于适用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产品有关事项的通
知》的主要内容有：

●扩大税优健康险的覆盖面

  将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范围，扩大到商
业健康保险的主要险种，包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和疾病保险。
  相当于用原来相似的成本购买医疗险产品，还可以选择购买长护
险、重疾险等，同时又能享受税收优惠。
  医疗保险的保险期或保证续保期不低于3年；
  长期护理保险和疾病保险的保险期不低于5年；
  【相关优惠政策】购买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
险，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限额2400元
/年（200元/月）。
  同时，不再设计标准化条款，充分考虑消费者需求，增加产品保
障内容，提高灵活性，仅对既往症人群设置承保要求，其他产品设计
内容均交给市场主体。同时强化事后回溯分析，确保定价合理、经营
可持续。

●扩大产品被保险人群

  此前税优健康险仅投保人可保，人群相对狭窄，如今投保人可为
本人投保，也可为其配偶、子女和父母投保。

●针对既往症人群，允许设置不同的保障方案

  针对目前既往症人群保障不足的现状，要求将其纳入医疗保险承
保范围，不得因既往病史拒保或者进行责任除外。
  允许人身保险公司针对既往症人群设置不同的保障方案，结合自
身经营能力和市场需要开发保障额度更高、责任更丰富的产品。
  鼓励开发针对既往症和老年人等特定人群的长期护理保险、疾病
保险产品。

●建立信息账户用于归集和记录

  通过行业统一的商业健康险信息平台为投保人建立信息账户，生
成唯一的识别码，记录其投保的所有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
健康保险信息，方便消费者购买不同公司的产品，支持投保人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对参与的人身保险公司有要求

  符合以下条件的人身保险公司，可开展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商业健康保险业务：
  上年度末所有者权益不低于30亿元；
  上年度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2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不低于60%；
  上年度末责任准备金覆盖率不低于100%；
  具备符合要求的业务管理系统，并与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完成
系统对接。
  同时，主业突出、业务发展规范、内部管理机制健全的健康保
险公司，可以不受本条第一款限制。
  业内专家认为，设置一定门槛，可以避免“劣币驱逐良

币”，如果门槛太低，产品很难稳健做下去。根据条件
进行筛选，目前市场上有超过40家险企可以从

事开展税优健康险业务。

  税优健康险是什么？和这次的新政有什么
关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第十三条中指出：个人缴付符合国家规定
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购买符合国家规
定的商业健康保险、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的支出，可以依法扣除。
  值得注意的是，符合国家规定的商业健康
保险，不是平常买到的商业保险，而是有明确
标识的“税优健康险”。税优健康险就是可以
享受个人税收优惠政策的健康保险。
  2015年，《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
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发布，其中明确个人税

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保费，在当年（月）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扣除限额为2400
元/年（200元/月）。单位统一为员工购买符
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应分别计
入员工个人工资薪金，视同个人购买，按上述
限额予以扣除。2017年7月，该政策推广至
全国。
  业内人士分析，税优健康险自试点以来长
期处于“叫好不叫座”的状态，此次产品扩容，将
之前限定医疗保险+万能账户的形式拓展为医
疗保险、疾病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并可以为
配偶、子女、父母投保，有助于从供需两端解
决税优健康险发展不足的问题。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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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了解税优健康险

　　在投保后的理赔阶段，保险对于抑
郁症是否会履行保险责任？

　　在投保前的核保阶段，保险公司是否
会对抑郁症的情况进行较为严格的审核？问

问


